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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文件

冀电大校字〔2020〕39 号

关于在全省电大系统开展河北开放大学
校训征集、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电大，省校各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

精神，进一步凸显河北开放大学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办学宗旨和

办学理念，凝练学校文化传统，树立良好校风，学校决定在河北

电大系统范围内开展河北开放大学校训征集、评选工作。

校训征集、评选过程是建设有特色、高水平河北开放大学的

基础性工作，通过凝练校训，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对开放大学办

学方向的深刻认识，准确理解和把握开放大学的职能定位和办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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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旨，提炼和培育全体师生认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，统一思

想、凝聚共识，发挥系统力量、形成系统合力，为建设有特色、

高水平的河北开放大学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请各市电大、省校各部门高度重视此次校训征集工作，按照

《河北开放大学校训征集、评选活动方案》（见附件）要求，深

入宣传、广泛发动，鼓励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参与，投稿应征。

附件：河北开放大学校训征集、评选活动方案

河北广播电视大学

2020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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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河北开放大学
校训征集、评选活动方案

2020 年，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开局之年，

是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任务的关键之年，是河北开放大学建设

的标志之年。经过四十年的发展，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在提升国民

素质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、完善服务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、实现

学习者更充分、更高质量就业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，逐渐发展成

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、建设河北学习型社会的重

要载体，成为促进河北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大众化、普及化的重

要支撑。

目前，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正处于向河北开放大学转型发展的

关键时期，校训征集、评选过程是建设有特色、高水平河北开放

大学的基础性工作，为确保河北开放大学校训征集、评选活动顺

利开展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征集范围

河北电大系统全体师生员工（含离退休教职工）及校友

二、征集、评选时间

作品征集时间：2020 年 4 月 22 日至 6 月 30 日

作品评选时间：2020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2 日

三、征集要求

校训是学校历史和文化的积淀，是学校精神和灵魂的象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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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对学校办学系统、办学理念、学校精神、价值取向的高度凝练

和概括，是要求全校师生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：

一要体现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

展道路，符合立德树人目标，倡导终身学习理念，体现现代远程

教育人才培养特点等。

二要体现河北开放大学服务本区域全民终身学习、统筹本区

域开放教育体系建设、构建终身教育战略支撑的办学宗旨，展现

出河北开放大学作为一所新型高等学校在引领“互联网+教育”、

促进教育公平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、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等

方面的办学优势和价值追求。

三要彰显文化性。文字高度凝练、琅琅上口、寓意深远，蕴

含学校师生的道德理想、学术人格和历史责任，成为全校师生共

同的价值追求，对全校师生有教育意义和激励作用。

四、评选奖励

1.评选方法

（1）学校将组成评选小组对应征作品进行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的评选，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，初步提出入围作品。

（2）在充分尊重广大教职工和学生意见的基础上，将入围

作品提交校党委常委会进行最终审定。

（3）评选结果在学校网站公布。

2.奖励办法

初选入围作品（3 名）：每名 1000 元；

最终采用作品（1 名）：2000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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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作品按获得最高奖项奖励，重复获奖者不再累计。

五、投稿方式

征集校训稿件请以 word 文档形式提交电子版文件，同时提

交 800 字以内的文字阐释或说明，并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1.应征作品不得违反相关法律规定，不得侵犯第三方的知识

产权。

2.投稿人须保证应征作品的原创性，如作品发生知识产权或

版权纠纷等，将取消其应征资格，所有法律责任由投稿人承担。

应征作品须为未公开发表的作品。

3.所有应征作品恕不退稿，请作者自留底稿。学校对所有应

征作品拥有修改或部分采用的权利（若不同意，请予事先说明）。

4.务必在邮件正文中留下作者真实姓名、联系方式、身份证

号码、电子邮件（团体投稿应注明单位名称及地址）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通信地址：石家庄市合作路 460 号，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宣传

统战部（办公楼 206 室）

联系电话：0311-87051887

邮编：050080

作品征集邮箱：xctzb@hebnetu.edu.cn

mailto:xctzb@hebnet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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